
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的信息公开行为，确保基金会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

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促进基

金会业务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

会管理条例》《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章程》《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各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信息

公开要求进行信息公开，所公开信息应当真实、完整、及时。

第二章 细则

第三条 基金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信息公开办法

的规定，在民政部指定的统一信息平台等渠道及时进行相应

的信息公开，在涉及第三方平台需要公开的相关信息时，按

照平台要求进行公示，信息公开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息公开办法规定的基本信息；

（二）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三）公开募捐情况；

（四）慈善项目相关情况；

（五）慈善信托有关情况；



（六）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

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

（七）其他理事会认为必要披露和可能对公众、行业、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重大影响、尚未得知的信息。

（八）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四条 按照本办法明确信息公开工作，基金会相关部

门职责安排如下：

（一）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由秘书长领导，信息公开内

容须根据基金会审批流程，经秘书长批准后对外公开；

（二）本办法涉及的内容应当由具体相应部门负责落实，

基础信息由综合部负责，项目相关信息由项目部负责，财务

相关信息由财务部负责，部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部门须

指定专人负责推进落实信息公开要求；

（三）凡涉及的信息公开工作内容，统一纳入部门年度

考核。

（四）由于基金会有关人员的失职给基金会或行业造成

影响时，应对其给予惩戒。

第五条 在下列基本信息形成之日起 30 日内，在民政部

指定统一信息平台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如下信息：

（一）经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二）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

（三）下设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

金和其他机构的名称、设立时间、存续情况、业务范围或者

主要职能；



（四）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被投资方以及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

者组织（以下简称重要关联方）；

（五）本组织的联系人、联系方式，以本组织名义开通

的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或者移动客户端等；

（六）本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

资产管理制度。

主要捐赠人包括：

（一）注册资金捐赠人；

（二）办公场所捐赠人；

（三）年度累计捐赠额超过慈善组织年度捐赠收入百分

之五或者对慈善组织年度捐赠超过人民币五百万元的捐赠

单位、个人。

第六条 基金会应当每年 5 月 31 日前，将年度工作报告

和经审计后的财务会计报告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第七条 基金会在设立新项目时，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

公开该项目的名称和内容。

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慈善组织应当在慈

善项目终止后三个月内公开剩余财产的处理情况。

慈善项目由慈善信托支持的，还应当公开相关慈善信托

的名称。



第八条 基金会应当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在慈善信息公开

平台向社会公开上年度重大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名

称、项目内容、实施时间、实施地域、受益人群及其确定方

式、项目收支情况和委托第三方执行慈善项目情况。

重大慈善项目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慈善项目：

（一）当年该项目的捐赠收入占慈善组织当年捐赠总收

入的五分之一以上且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十万元的；

（二）当年该项目的支出占慈善组织当年慈善活动总支

出的五分之一以上且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十万元的；

（三）持续时间超过三年的。

第九条 慈善组织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的，应当每年至少

一次将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向社会公开。

慈善组织作为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的，应当自慈善信托

设立后三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托

名称、受托人名称、委托金额等情况。

第十条 发生下列情形后 30 日内，基金会应当及时在统

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一）重大资产变动；

（二）重大投资；

（三）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第十一条 下列关联交易等行为发生后 30 日内，基金会

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一）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

（二）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三）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四）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五）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

（六）与重要关联方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

第十二条 慈善组织应当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向办理其

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有关规

定的关联方名单及关联关系说明。

第十三条 基金会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为每年的年度工

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和慈善项目建立相对独立的信息条

目。需要对统一信息平台的信息进行更正的，应当在统一信

息平台填写并公布更正说明，有独立信息条目的在相应信息

条目下予以公布。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 30

日内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基金会开展定向募捐的，应当及时向捐赠人告

知募捐情况、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捐赠人要求将捐赠款

物管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的，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五条 基金会应当向受益人告知其资助标准、工作流

程和工作规范等信息。



第十六条 基金会在招募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时，应当公

示与慈善服务有关的全部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

的风险。

第十七条 基金会在对外公开有关机关登记、核准、备案

的事项时，应当与有关机关的信息一致。

第十八条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以下信息不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二）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

（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四）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

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

（五）涉及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信息；

（六）内部工作信息：内部通讯、个人建议等；

（七）其他涉及法律、法规要求不予公开的信息。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则由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制定、

修改、解释，与国家相关规定冲突的，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自颁布之日起

施行。

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